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2025年第二批公开（考核）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（第七号）


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2025年第二批公开（考核）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综合成绩公示工作已经结束，根据《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2025年第二批公开（考核）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（第一号）》招聘程序及要求本次招聘进入体检环节 ，现将体检工作相关事项予以公告：
一、体检人选
根据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，按拟招聘岗位1: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（详见附件1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体检
体检集中时间：2025年12月10日（星期三）早上07:30前。
体检集中地点：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大厅。
（一）体检标准
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执行。体检费用由个人承担。未按规定时间参加体检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考生对非当日、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之内，经本人申请复查一次。复检由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选择另一家同级别综合性医院进行，以复检结论为准。应聘人员经体检不符合要求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（二）注意事项
1.请考生按照体检须知（详见附件2）的要求进行体检。
2.参加体检的考生需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及1寸彩色照片于2025年12月10日到指定体检地点集中填写《体检表》。
3.参加体检人员体检当天早上应空腹，在集合报到时，必须把随身带来的通讯工具主动交给工作人员保管。
4.考生在体检过程中未经批准不得与体检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联系。未检完擅自退场不检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5.对违反以上规定的考生，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处理，情节严重者，取消体检资格。
三、其他事项
对因体检自动放弃、不合格等原因出现缺额的，在应聘相同岗位且达到面试合格分数线的人员中，按考试综合成绩排名由高至低依次递补（递补体检另行通知，请考生保持通讯畅通，以免错失递补机会）。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洪老师、游老师
联系电话：0898-65885178
监督电话：0898-36651300

附件1：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2025年第二批公开（考核）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入体检人员名单
附件2：体检须知


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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